
 
 

本通知載有重要資料，務請閣下即時垂注。如對本通知有任何疑問，請尋求獨立專業意見。 
 

致宏利投資計劃 / 宏利智富錦囊 / 傲富投資理財計劃 / 傲峰定期投資計劃 / 
邁駿投資理財計劃 (各稱「計劃」及合稱「各計劃」) 保單持有人 

 
各相關基金銷售文件之修訂 

 
謹此通知 閣下，據我們收到各計劃下述投資選項的各相關基金(各稱「相關基金」及合稱「各相關基金」)於二零一七

年九月二十七日發出的致單位持有人通知書（「單位持有人通知書」），下列各相關基金已作下列更新： 
 

計劃名稱 投資選項名稱 相關基金名稱 相關基金的股份

類別 
宏利投資計劃及 
宏利智富錦囊 

宏利智富霸菱大東協基金 

霸菱國際傘子基金 － 霸菱大東協

基金 (「霸菱大東協基金」) A類別美元收益 傲富投資理財計劃、 
傲峰定期投資計劃及 
邁駿投資理財計劃 

MIL 霸菱大東協基金 

宏利投資計劃及 
宏利智富錦囊 

宏利智富霸菱成熟及新興市場高

收益債券基金(支付派發) 
霸菱環球傘子基金－霸菱成熟及新

興市場高收益債券基金(「霸菱成熟及

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基金」) 

A 類別美元收益

（每月派息） 

傲富投資理財計劃、 
傲峰定期投資計劃及 
邁駿投資理財計劃 

MIL 霸菱成熟及新興市場高收益

債券基金 A類別美元累積 

 
除非另有訂明，否則各相關基金的相應簡介（「簡介」）的以下主要修訂已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六日（「生效日期」）起生

效。 
 
1. 更新霸菱大東協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政策字眼 

霸菱大東協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政策字眼已作更新，以更適當及／或更清楚說明相關基金的管理方式，並透過訂明投

資限額及更新相關資產及投資地區的例子，澄清相關基金的輔助投資策略。更具體而言，目前規定相關基金可將其

最多 30%的總資產直接或透過預託證券投資於(a)在亞太區其他市場，包括（但不限於）韓國、香港、中國、台灣、

印度、澳洲、新西蘭、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及孟加拉（但日本除外），或(b) 相關基金的經理認為將可能從亞太區

（日本除外）受惠的其他市場（如相關基金經理認為適合）(i)註冊成立，或(ii)進行其主要經濟活動，或(iii)在其證

券交易所上市或買賣的公司的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 

請參閱單位持有人通知書以了解相關基金現時及更新的投資目標、政策及策略字眼。 

上文載列的變更並不影響相關基金的風險狀況。相關基金的管理方式將繼續符合其投資目標及政策。 
 
2. 為霸菱大東協基金透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投資提供靈活性 

目前，霸菱大東協基金可直接透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投資於中國A股。相關基金的投資政策已作修改，

以提供在透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投資以外，透過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互聯互通機制」）

直接投資於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國 A 股的靈活性。為免生疑問，相關基金對中國 A 股及 B
股的直接及間接投資參與將維持不變（即不多於相關基金資產淨值的 10%）。 

儘管透過互聯互通機制進行投資預期不會對相關基金的整體風險狀況產生重大影響，惟謹請注意，透過互聯互通機

制進行的投資須承受額外風險，即額度限制、法定／實益擁有權、結算及交收風險、貨幣風險、企業行動及股東大

會、外資持股限制、操作風險、監管風險、暫停風險、前端監控對沽出的限制、交易日的差異及合資格股票的調出。

相關基金在透過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投資於合資格中國 A 股時，亦將承受與深圳證券交易所中小企業板

及／或深圳證券交易所創業板有關的風險。 

有關互聯互通機制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相關基金簡介的「投資政策：整體政策」一節。閣下亦應注意相關基金簡

介中「基金特定風險」一節「透過互聯互通機制作出投資」中的風險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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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證券融資交易的加強披露 

各相關基金的簡介已加入額外披露，以反映《2015 年證券融資交易規例(2015/2365)》生效後的近期監管變動。特

別是，有關總回報掉期的總投資上限及預期投資之披露已載於各相關基金的簡介，詳情請參閱下表。 
相關基金名稱 總回報掉期的總投資上限 以名義總和計算的預期投資 
霸菱大東協基金 相關基金資產淨值的 200% 相關基金資產淨值的 0%-10% 
霸菱成熟及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

基金 
相關基金資產淨值的 0%-70% 

閣下亦應注意，訂立總回報掉期須承受對手方風險、流動性風險、法律風險、營運風險及因內部程序、人事及系統

的不足或失敗或外在事件所致的虧損風險。閣下應注意各相關基金的簡介中「基金特定風險」一節「證券融資交易

的相關風險」中增加的風險披露。 

為免生疑問，請注意，此僅為加強披露，對於可對總回報掉期作出的總投資上限及預期投資並無變更。此不會影響

各相關基金現時的管理方式或各相關基金的整體風險狀況。 
 
4. 澄清及改善各相關基金的投資政策及策略 

已對各相關基金的投資政策及策略作出以下澄清及改善： 

a. 在特別市況下，各相關基金可暫時將其高達 100%的總資產投資於現金、存款、國庫債券、政府債券或短期貨幣

市場工具，或大額持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b. 特別市況包括經濟狀況、政治風險或世界事件、不明朗情況下的較高下行風險或相關市場因突發事件（例如政

治動盪、戰爭或大型財務機構破產）而關閉。 

c. 就霸菱大東協基金而言， 
• 有關相關基金投資於集體投資計劃的限制之披露已更新，以刪除「（包括交易所買賣基金）」的提述；及 
• 有關其現時稱為「合理價格增長(Growth at a Reasonable Price)」的投資方法之披露已增加，以更全面說明在

選股過程中考慮的因素。 
 
5. 各相關基金之攤薄調整政策的澄清更新 

有關攤薄調整政策的披露已作更新，以澄清如於任何交易日，接獲相關基金的所有變現要求的價值總額超過該相關

基金的所有單位申請的價值時，向下調整該相關基金的資產淨值，或如於任何交易日，就該交易日接獲的所有該相

關基金的單位申請的價值超過所有變現要求的價值總額時，向上調整該相關基金的資產淨值，並澄清定價方法的應

用將符合愛爾蘭中央銀行的規定。為免生疑問，此僅為澄清，現時做法並無變更。 
 
6. 霸菱成熟及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基金重新命名現有類別 

自生效日期起，霸菱成熟及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基金之若干類別，即「A 類別美元收益（每月派息）」，已改稱為「A 
類別美元收益（每月）」。 

相關計劃的銷售文件將作出更新以反映此項變更。 

上述更新不會導致各相關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政策以及各相關基金的風險狀況有任何重大變更。更改並非等同各相關基

金的重大變更及不會對各相關基金的單位持有人的權利或利益構成重大損害。 

各相關基金的簡介及產品資料概要已在適當情況下作出修訂以反映上述變更及其他雜項更新。請參閱單位持有人通知

書及各相關基金的銷售文件，以獲取有關於上述變更及其他雜項更新的進一步資料。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聯絡 閣下的宏利保險顧問，或於周一至周五早上九時至下午六時辦公時間內致電客戶服務熱線 
(香港) (852) 2108 1110 (有關於宏利投資計劃及宏利智富錦囊) 及 (852) 2510 3941 (有關於傲峰定期投資計劃、傲富

投資理財計劃及邁駿投資理財計劃) 或 (澳門) (853) 8398 0383。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個人理財產品客戶服務部謹啟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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